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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香港電力市場未來發展

責會於 2015 年 11 月 23 日致環境局局長的來函收悉，

本局現回覆去口下。

政府與兩家電力公司接訂的《管制計劃協議} ( ~協議} ) 

將於 2018 年屆滿，我們有需要考慮如何進一步發展香港的

電力市場和優化現時的規管梨構。因此，政府在今年 3 月就

電力市場未來發展開展了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。

引入競爭

諮詢結果顯示，市民對是否引入競爭持有不同意見。大

部分回應者認為香港目前供電安全可靠，電費價格合理，無

須為了增加選擇而引入競爭。部分回應者認為，雖然選擇有

其好處，但是現階段仍未具備引入競爭所需的條件。

雖然有不同的意見，但從電力市場的長遠發展的角度出

發，我們認、為應為引入競爭作出相關準備，以讓將來具備相

關的市場條件時，可為電力市場引入競爭。具體而言，我們

計劃與電力公司在下一個規管期商討及共同研究開放電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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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新參與者使用的安排，以及加強內地與香港的聯網和香港

現有電網之間聯網的安排，以言表將來有新的供電者出現時可

參與供電。

准許回報率

諮詢結果顯示回應者就此議題提出了不同意見。雖然有

不少意見書認、為准許回報率應維持在現行的水平，以向電力

公司提供足夠誘因作出投資，但亦有很多持份者有見於目前

的低息環境，以及電力公司的投資所承受的商業風險較低，

提議下調准許回報率。

在考慮到從不同渠道收到的意見，經濟環境及國際上同

類投資後，我們認為未來的准許回報率有需要下調。我們早

前在進行公眾諮詢時提到，在 2 0 1 3 年中期檢討期間，政
府委託顧問進行研究。因應近年環球經濟情況，顧問認為可

以考慮將准許回報率下調至約 6%-8% 。我們在將來與電力公

司商討回報率前，會因應最新的市場狀況更新合適的回報率

以作參考。

機料成成本及電費審批機制

現時用戶支付的電費由基本電費和燃料價條款收費兩

部分組成。基本電費泊蓋電力公司的營運開支、標準燃料成

本及利潤，而燃料價條款收費則反映燃料價格的變化。燃料

價條款收費或回扣以實報實銷的形式，向用戶收回或回饋基

本電費中標準燃料成本與實際燃料價格的差額，其中並沒有

准許回報在內。 2015 年的電費是 2014 年釐定的，所以未及

反映 2015 年燃料價格下跌。然而，國際燃料價格的波幅可

以很大，難以預測，亦非電力公司能控制，所以每年的實際

燃料成本與預測機料成本通常都會有差別。因預測高於實際

數字而暫時多收的費用，會記存在屬於客戶的燃料價條款帳

內，而兩電並不能因高估燃料成本而取得任何額外利潤或回

報。

由於用戶最終須繳付的淨電費包含基本電費和燃料價

條款收費，我們在公眾諮詢時提出可考慮擴大現行審批安排

至不僅涵蓋基本電費率，還包括淨電費。這有助加強現行安

排，以確保電力公司審慎進行燃料採購及價格預測，亦可加

強政府審批用戶須承擔的最終電費。諮詢結果顯示，很多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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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者認為現行機制行之有效，應予維持，亦有部分意見贊成

政府的建議，把行政會議審批電費的範圈，擴大至包括燃料

成本。在充分考慮收到的意見後，我們會制定建議措施，並

就有關方案與電力公司進行磋商

環境局局長

悄兒雄?幻的)
2015 年 12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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